附件1
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一、废止《吉林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2009年7月31日吉林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9年9月25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2024年12月16日吉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改  2025年3月27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二、对下列两部地方性法规予以修改
（一）将《吉林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本市城市建成区内允许饲养小型犬，限制饲养中型犬，禁止出售、饲养烈性犬、大型犬。”
删去第十四条第三款。
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查处养犬人不及时清除犬只粪便及呕吐物等破坏市容环境卫生的不文明行为，督促清扫保洁机构及时实施清扫保洁。”
删去第十八条。
将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八条，将第一项修改为：“（一）违反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的，予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没收犬只，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增加一项，作为第二项：“（二）违反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出售、饲养大型犬的，予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没收犬只，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将第五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六）违反第六条、第七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关于养犬义务和携带犬只外出等规定的，予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以200元的罚款；未履行看管义务，致使犬只造成交通事故的，养犬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七）违反第七条第一款规定，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予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打击、报复举报、投诉人的，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阻挠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 将《吉林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在气象灾害发生后开展自救互救。”
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根据气象灾害性质特点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将本行政区域内可能遭受气象灾害较大影响的单位列入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监督检查。
“市、县（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指导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将第八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市、县（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气象灾害防御系统建设规划，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监测设施建设的规划、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
“发展和改革、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规划和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要协同做好监测设施布局规划，重要气象设施建设项目在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前，应当征求同级气象主管机构意见，避免重复建设。”
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规划和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有关组织和个人新建、改建、迁移、撤销气象探测设施的，应当自建成之日或者迁移、撤销后三个月内将相关信息报送当地气象主管机构。
“气象探测设施建成和投入使用后，应当定期开展计量检定和标校，并向气象主管机构汇交、共享气象监测数据。”
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六条，将第一款中的“气象部门”修改为“气象主管机构”，将第二款中的“气象、应急”修改为“气象主管机构和应急管理”。
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者应当及时主动获取天气预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将气象灾害预防纳入安全工作方案，适时调整活动方案或者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将第十五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发展规划、气候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区域评估、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公共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核、化工等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由气象主管机构组织气候可行性论证机构进行论证，分析、评估气候适宜性、气象灾害风险性以及项目实施后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的影响。
“气候可行性论证项目范围应当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七条，将其中的“人工增雨”修改为“人工增雨（雪）”。
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领导，纳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范围。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履行本行业的防雷安全监管责任。”
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投入使用后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建筑物防雷标准实行定期检测制度。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年检测一次，对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半年检测一次。
“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做好雷电防护装置的日常检查和维护工作，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测；经检测不合格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整改。
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国家规定的资质，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并接受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项目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检测单位应当在检测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检测报告、现场检测影像等资料上传至全国防雷减灾综合服务平台。”
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气象主管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采取气象灾害预防措施的；
“（二）隐瞒、谎报或者由于玩忽职守导致重大漏报、错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
此外，将本条例中的“县（市）区”修改为“县（市、区）”，“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修改为“市、县（市）气象主管机构”，“防雷装置”修改为“雷电防护装置”。
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中的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